


须与报考专业方向相同或相近）：

7-1 完成硕士阶段全部课程学习，无不及格（或重修）且所学学位课程单科成绩 70 分（含）

以上。

7-2 硕士所学专业应隶属于机械工程学科或机械专业学位类别。

7-3 学术论文。发表学术期刊论文（含录用，其中增刊、特刊、专刊等不计），署名第

一、第二（硕士导师第一）或通讯作者，且满足下列之一：（1）北大核心期刊或南大核心期

刊；（2）录用的应为 SCI、EI 收录刊源（提供刊源证明，如网络检索的截图等），已发表的

应有 SCI、EI 收录检索证明。

7-4 科研项目。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（1）主持校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（含研究生创新项

目）；（2）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，排名前三。

7-5 发明专利。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，署名第一或第二（硕士导师第一）。

7-6 竞赛奖励。获国家级学科竞赛三等及以上奖励或省级一等奖（均排名一，以学校发

布的竞赛目录为准）。

7-7 获奖学金。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（1）获国家奖学金；（2）获校级二等及以上学

业奖学金（含新生奖学金、课程奖学金和科研奖学金）。

7-8 学业成绩。培养计划内课程成绩专业排名（即所有课程成绩*课程学分的和/总学分）

前 50%（四舍五入）。

三、报考和考核流程

（一）网上报名。考生按照《石家庄铁道大学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的要求进行

报名，并提交相应报名材料，按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要求提交材料后同时发学院邮箱一份。

（二）材料审核。学院成立材料审核小组，根据进入材料审核的考生报名材料，对其专

业基础、学术水平、培养潜力按以下分值进行打分，材料审核成绩相同的以下述单项成绩依

次排序，确定进入复试考核阶段的考生名单。

（1）专业基础。考主要考察考生以往学历的专业与机械工程领域的相同和相近性，取得

的成果与机械工程领域的契合度。占材料审核成绩的 20%。

（2）学术水平。主要考察学术论文的水平、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的水平、发明专利及转

化、出版的著作和标准、科研奖励等，根据申请条件进行综合评定。占材料审核成绩的 40%。

（3）培养潜力。主要考察考生的学术背景、专业实践经历、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、学位

论文完成情况（应届生为开题报告）、从事的科研方向与机械工程领域的契合度，学校导师

和科研平台对考生科研方向的支撑度等方面。占材料审核成绩的 40%。

（三）复试考核。复试过程一般由考生本人进行个人基本情况介绍，通过面试进行外国



语应用能力测试和学术水平考查，必要时将通过笔试等方式进行考查。

1. 个人介绍要求：考生准备不超过 5 分钟的汇报 ppt（面试前一天发至以下邮箱），主

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（含受教育经历）、主要科研业绩和实践能力、对报考专业领域的了解

和看法，以及读博期间拟进行的研究计划等。

2. 复试内容及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见学校招生简章。

3. 当存在异议或其他特殊情况时，经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可由复试小组对

考生进一步考查，或再次安排复试。

（四）拟录取。复试材料和成绩报研究生学院审核后，学院根据考生总成绩（即复试成

绩）排序，组织考生与导师双选。

1. 原则上每名导师招收 1 人，特殊情况需经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。

2. 考生填写“博士研究生招生导师双向选择表”。

3. 考生和导师双方均同意后可列为候选名单，若考生所选导师均不同意指导，则该考生

不列入本次拟录取名单。

4. 学院确定候选排序名单后，按要求及时将名单连同所有复试材料报研究生学院。

四、其它事项

1. 硕博连读生明年秋季学期正式报到后，按博士生学籍管理，缴纳相应学宿费，并享受

博士生奖助政策，不再继续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环节。

2. 本办法由石家庄铁道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负责解释，有关内容如与上级和学校招生政策

不一致，以上级和学校的招生政策为准。

3. 机械工程学院联系方式

地址：石家庄市长安区北二环东路 17 号石家庄铁道大学机械楼 206 室 苏老师

联系电话：0311- 87936744 学院邮箱：sushan@stdu.edu.cn

石家庄铁道大学机械工程学院

2024 年 12 月


